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103學年度校內國中轉任高中教師甄選辦法
1、 依據：本校103年4月29日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。

2、 甄選科目及人數：英文科1名。

3、 報名資格與條件：

（1） 凡任教本校國中部編制內英文科合格教師均可報名參加。

（2） 參加本甄選之教師錄取後，依本校需要，甄選錄取教師需同意兼任導師、協助行政或組長等職務。

（3） 參加本甄選之教師錄取後，若教學需要應接受搭配國中課程。

4、 報名日期：103年5月1日（星期四）08：00起至同年5月5日(星期一)

         12：00止。

5、 報名地點：本校人事室。

6、 甄選時間地點：103年5月9日（星期五）18：30於本校指定地點（屆時將以電話通知）。

7、 甄選方式：

（1） 口試：佔成績30%。
（2） 教學演示：佔成績60%。
（3） 資績評分：佔成績10%

八、資績採計方式：60分＋（依下列採計方式所得分數×40％）
（1） 僅採計在本校服務年資。

（2） 擔任專任教師者，每滿1年加1分。

（3） 擔任導師者，每滿1年加2分。

（4） 擔任組長者，每滿1年加3分。

（5） 擔任主任者，每滿1年加4分。
九、錄取人員名單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定，並陳  校長核定後聘任。惟若應考者均未達80分錄取標準者，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得決議從缺或不足額錄取。

十、榜示：103年5月12日（星期一）16：00後公布於本校網站。

十一、錄取人員應於103年5月13日（星期二 ）16：00前至人事室辦理報到，逾期以棄權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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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註：1、年資計算僅採計本校服務年資至102學年度第2學期，惟不包括兼課、代理年資。

 2、未滿1學年者恕不計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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